
 

 

國立臺北大學 98 年度 

【會計師資格學士學分班】招生簡章 
 

 

壹、 依據 
 依據「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及「大學推廣教育計畫審查要點」辦理。    

 

貳、目的 

一、提供專技法令修改後，非會計本科欲取得「會計師」考試資格人士補修學分 。 

二、提供社會人士進修會計相關課程之機會。 

 

參、報名資格與錄取名額 
一、報名資格 

專科以上非會計相關科系畢，有意參加會計師考試者。 
 

  二、錄取名額 

      每門課程未達二十五人註冊不開班。 

 

肆、課程內容及課程特色： 

    一、『會計師資格學士學分班』上學期課程及師資預定如下： 

  課程 學分數 授課教授 學歷 系所 

審計學 

(每週四上課) 
３ 李建然 國立政治大學會計博士 臺北大學會計學系

初等會計學 

(每週一上課) 
３ 王蘭芬 國立政治大學會計碩士 臺北大學會計學系

中級會計學 

(每週一上課) 
３ 謝銘仁 國立政治大學會計碩士 臺北大學會計學系

成本會計 

(每週五上課) 
３ 吳翠治 

美國奧克拉荷馬市立大學

企管碩士 
臺北大學會計學系

     

 ◎ 以上為預定師資，必要時本校將依實際開課情形作適當調整 

 



 

 

二、課程特色: 

    依考選部規定，非會計系背景人士欲參加會計師高考，應修習「初等會計學

或會計學（一）或工業會計、中級會計學或會計學（二）、高等會計學或會計學

（三）、成本會計或管理會計、審計學或高等審計學、稅務會計、政府會計、會

計實務、會計師業務研究、非營利事業會計、財務報表分析、財務管理或財務經

濟學、財政學、經濟學、民法概要、商事法、證券交易法或證券法規、稅務法規

或租稅法規、資料處理或電子資料處理或電子計算機概論或計算機程式與應用或

電腦應用、電腦審計、會計資訊系統、統計學、職業道德規範、公司法、商業會

計法、管理學（概論）或企業管理（概論）或企業政策或組織與管理、管理資訊

系統、銀行會計、會計制度、會計師法等學科至少 7科，合計 20 學分以上，每學

科至多採計 3 學分，並備有證明文件。自中華民國 93 年 7 月起，其中須包括中級

會計學(或會計學二)、成本會計(或管理會計)、審計學(或高等審計學)。 

 

 

伍、招生方式 

  一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民國九十八年二月四日止(額滿即截止報名)（以郵戳為憑）。 

  二、報名地點：『國立臺北大學推廣教育組』 

(台北市建國北路二段六十九號力行大樓一樓推廣教育組)。 

  三、聯絡電話：推廣教育組（02）2500-9556 、（02）2500-9550 或（02）2506-5226  

FAX：（02）2506-5364    

 

  四、報名程序： 
 １、索取報名簡章 

    (一)請親至前列報名地點免費索取(104 台北市建國北路二段 69 號力行大樓

一樓推廣組)。 

(二)或至本組網站下載。 

（http：//www.ntpu.edu.tw/dce） 

 

２、敬請詳細填寫『國立臺北大學會計師資格學士學分班報名表』，並務請按表

列規定繳交下列之佐證資料。 

   

【一】『國立臺北大學會計師資格學士學分班報名表』。 

【二】最近二吋脫帽相片二張(一張黏貼於「報名表」上，一張於背後正楷書

寫姓名附於資料中) 

【三】檢附學歷證件影本、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 

 

 



 

 

  

備齊以上資料親自或以掛號寄至以下地址辦理報名 

104 台北市建國北路二段六十九號力行大樓一樓『推廣教育組』  

請註明『會計師資格學士學分班』 

聯絡人： 王小姐 

    （02）2500-9556 、（02）2500-9550 或（02）2506-5226 

 

五、預定上課日期：九十八年二月中旬。依個人選課時間而定。 

1.週一至週五晚間:18:30~21:10 

   

 

陸、修讀時間與相關規定 

 
  一、修課預定進度如下： 

1、第一學期自 98 年 2 月中旬至 98 年 6 月中旬。 

2、上課地點：台北市建國北路 2 段 69 號（建國校區）。 

 

二、相關規定: 

1、每期開課以 18 週計(每堂課 3小時)，所有國定假日均計入上課時數。 

2、修課期間缺課及請假不得超過 1/3，成績合格者由台北大學發給成績單。 
  

柒、學費及學員退費辦法 
一、 本學分課程每科 3學分，每學分 3,000 元，每科課程學分費 9,000 元(不含書

籍費用)。 

二、 本學期修習三門(含)以上課程優待 1,000 元。   

 

三、 學員每門課程於繳費後開課前無法就讀者，得申請退還所繳學費之七成；學員

於開課後未達全部課程三分之一時數無法就讀者，得申請退還所繳學費之二分

之一；學員於開課後達全部課程三分之一時數無法就讀者不予退費。 

 

四、 學分班學員不得辦理延期就讀。 

 

五、依照本校開立收據統一規定，學員繳交各式費用所領取之正式收據，繳款人欄

僅得書寫繳款學員姓名，不得加註公司抬頭等其他文字，務請學員繳費前慎重

考慮，一旦完成繳費，視同了解並配合此項規定。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※報名截止日期：即日起至九十八年二月四日止 

                (額滿即截止報名) 

報名前請檢查以下資料是否備妥： 
一、報名表  
二、畢業證書影本  
三、二吋照片二張  
四、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(黏貼於報名表上 ) 
五、 45 元郵票或郵資 (寄發通知 ) 
 

 
 

 

 

國立臺北大學 

九十七年度會計師資格 

學士學分班招生簡章 
 


